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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註

本計劃提供兩種身故賠償支付選項，保單持有人可靈活選擇支付
賠 償，在受保 人不幸身故 時，其 摯 愛 也可 得到最 佳 的 財 政保 障。
身故賠償將根據所選的支付賠償選項以支付指定的受益人，但並 
不可在受保人身故後作出更改。基於保單之條款，身故賠償可以用
一筆過全數支付，或分 10、20 或 30 年定期按每年支付，確保受 益 人
的未 來得到合適保障。

靈活支付賠償

您可於第三個 保單年度 後或在保費繳付期內繳 清所有保費後（以
較後者為準），更改受保人 1 多達三次，將這份關愛傳給繼承人。

此外，本計 劃讓 您為兒 童 保 單 委 任 第二保 單 持 有人，確保在原有
保單持 有人不幸身故時，您的保單仍亦可由信任的人管理。

持續守護

本計劃讓您的保單價 值具備長線增長潛力，終身持續累積財富。

與此同時，市況的變動同時會為財務資產帶來不穩定的影響，所以
我們為您提 供保 單價 值管 理 權 益 的選 項，在您需要更多穩定性的
時候，鎖 定部分的 保單價 值，以 減 少波幅帶來的影 響。

增值並守護您的財富

有關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的詳情，請參閱附加保障的條文。

 籌劃未來，不僅是為自己建構美好人生，而且更要確保 
 家人擁有安穩的將來。滙瓏環球壽險計劃（「滙瓏環球」、
「本計劃」或「本保單」）為提供終身人壽保障，以及靈活 
 配合您的財富傳承計劃而設。無論您首要保障摯愛，還是 
 增值財富，本計劃作為靈活的財富工具，都能大大提升 
 您的財富管理能力。

保障財富，守護未來

守護摯愛   更進一步 

我們深明人生會有難以預計的意外，所以本計劃為您提供附加保障，為突如其來的事未雨綢繆。  

毋須另繳額外保費，若受保人在 80 歲 2 前不幸因意外而導致死亡，
受益人可額外獲發已繳基 本計劃總保費 4 的 30% 作額外意外死亡
保障賠償。

額外意外死亡保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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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註

備註：
i) 淨現金價值的計算為：保證現金價值（1,056,750美元）+ 非保證特別獎賞5（278,200美元）

ii) 淨現金價值的計算為：保證現金價值（1,056,750美元）+ 非保證特別獎賞5（1,647,950美元）

iii) 身故賠償金額的計算為：保證身故賠償額（5,000,000美元）+ 非保證特別獎賞5（593,350美元）

iv) 身故賠償金額的計算為：保證身故賠償額（5,000,000美元）+ 非保證特別獎賞5（1,741,500美元）

盈虧平衡保單年度
淨現金價值相等或

多於總繳保費

保單
年度1 137 19 254 1610 22 282 148 20 265 1711 23 293 159 21 276 1812 24 30

第10個保單年度完結前的身故賠償
如Sam不幸身故，Sally會獲得5,593,350美元iii，

即總繳保費的423%

第25個保單年度完結前的身故賠償
如Sam不幸身故，Sally會獲得6,741,500美元iv，

即總繳保費的510%

45 歲 2 75 歲 2

美元

參考 Sam 的個案

Sam
Sally ( 妻子 )

Sam 選擇投保滙瓏環球壽險計劃（分 2 年繳保費）以迎合所需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
受益人 兩年總保費 1,320,900 美元

年繳保費 660,450 美元

保額 5,000,000 美元

情境 1
下圖說明了 Sam 所享的保障，透過保單的終身人壽保障，身故賠償金額會隨著時間增長，以支付家人的未來開支。
如果他一直身壯力健，保單的現金價值可用作退休儲備，或藉著其長線潛力，作為傳承給下一代的重要遺產。

8,000,000

6,000,000

4,000,000

2,000,000

於第10個保單年度完結時的
淨現金價值

1,334,950美元i

即繳交總保費的101%

淨現金價值 身故賠償 總繳保費

45 歲的 Sam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與身為家庭主婦的
太太 Sally，育有一名 8 歲的兒子 George。他的兒子
擁有音樂天賦，更夢想成為歐洲著名管弦樂團的小提琴家，
所以夫婦倆投入大量資金以栽培兒子成才。

由於 Sam 是家中的唯一經濟支柱，另有 10 0 萬美元
的樓宇按揭供款，如有不幸事情發生，他希望家人得到
經濟 保障。有見及此，他投保了滙瓏環球壽險計劃，以
自己為 保 單 的受 保 人，而太 太 則 是 受 益 人。  

於第30個保單年度完結時的
淨現金價值

2,704,700美元ii

即繳交總保費的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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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註

• 於45歲2時投保滙瓏
 環球壽險計劃， 
 兩年繳付期總保費 
 1,320,900美元

• 每年收取306,800美元身故賠償，共20年作為
長遠的經濟支援

• 財政支援George，如他有機會到海外進修音樂
美元

• 於第13年，Sally幫助George 
定居於歐洲，並躋身重點管弦 
樂團

參考 Sam 的個案

情境 2
Sam 於 55 歲 2 時不幸過身，根據 Sam 生前的身故賠償安排，Sally 會以 20 年分期的方式獲取 Sam 的身故賠償。
Sam 不但要為家人提供足夠的財政支援，即使有意外事情發生，他們也能繼續享有同等的生活質素，另外更希望
George 有機會到海外進修音樂。這筆賠償款項可確保兩母子長遠的財政所需，如 George 能夠躋身歐洲的重點管弦
樂團，更可幫補他在歐洲生活的開支。

Sam

• 於第10個保單年度完結時不幸過身

Sam

Sally

George

Sally 接受身故賠償 
（保證身故賠償額 + 非保證特別獎賞 5)： 

每年收取 306,800 美元共 20 年

兩年總付金額
1,320,900 美元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11 年 第 30 年

750,000

500,000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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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註

保單年度0 5 6 25

參考 Pauline 的個案

Pauline，40 歲，與丈夫育有一名 10 歲女兒 Mar y。
Paul ine 希望以人壽保險保障家人未來，以及靈活傳承
財富，協助 Mar y 在未來解決各種難題。基於上述條件，
Pauline 選擇了滙瓏環球壽險計劃，以自己為受保人，
Mar y 為受益人。

Pauline 選擇投保滙瓏環球壽險計劃（分 5 年繳保費）以迎合所需

• Pauline於女兒10歲時開立保單。 • 

• 

• 

於第6年開始時，Pauline希望其女兒
將作為保單的受保人。

她進行更改受保人的選項，以Mary取代
自己，成為新的受保人。

保單因此成為兒童保單，Pauline同時
委派丈夫為第二保單持有人，如Pauline
不幸過身，丈夫也可管理保單。

• Pauline打算在65歲2時，將財富傳承
給Mary，讓Mary成為受保人及保單
持有人。

Pauline

Mary

 身故賠償總額=782,715美元
（總繳保費的476%）

 總現金價值=133,785美元

 身故賠償總額=1,548,000美元 
（總繳保費的941%）
 身故 賠償會隨著年紀更小的 
 新受保人而增加。

 總現金價值=138,000美元

 身故賠償總額=1,870,000美元  
（總繳保費的1,137%）

 總現金價值=273,000美元

保單持有人及受保人
受益人

年繳保費 32,888 美元
五年總保費
保額

   164,438 美元
   750,000 美元

保單持有人：Pauline（40歲2） 保單持有人：Pauline（46歲2） 保單持有人：Mary（35歲2）

受保人：Pauline 受保人：Mary（16歲2） 受保人：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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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註

Sam 及 Pauline 個案的假設：
i. 上述個案均為假設，並僅作說明用途。
ii. 上述個案為獨立個案，兩個情境並沒有任何關連。
iii. Sam、Pauline 及 Mary 為非吸煙人士，居住在香港。
iv. 在保單期內並未作出部分退保。
v. 所有的保費在繳付保費期內已全數繳付。
vi. 在本保單生效期並無借取保單貸款。
vii. 特別獎賞 5 分配及投資回報於整個保單期內相對於原本所展示的假設為維持不變。
viii. 適用於更改受保人 1 的承保條款將由我們酌情決定，我們會根據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進行評估，各種考慮因素包括 
 但不限於潛在死亡風險的任何變化、保單條款的修訂，以及最新的經濟前景。
ix. Sam 個案剩餘的身故賠償保障金額將留於本公司中，並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的非保證利息累積（假定為年利率 1%）， 
 直到將所有保障金額支付予受益人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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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註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受保人身故於

指定周年日起首個保單年度內

指定周年日（即第十個保單周年日或緊隨於受保人年滿 70 歲 2

的保單周年日，以較後者為準）之前

指定周年日起第二個保單年度內
指定周年日起第三個保單年度內
指定周年日起第四個保單年度內
指定周年日起第五個保單年度內及往後期間

100%

95%

90%
85%
80%

適用之百分比

75%

身故賠償 基於保單之條款，如受保人於保單有效期內身故，其身故賠償款項為保證身故賠償加 
特別獎賞 5（如有）及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並減去任何債項 6，截至受保人
身故之日。保證身故賠償將等同下表所列的保額百分比（「適用百分比」）。

繳付保費方法 躉繳保費或按年透過以下方式繳付：
• 滙豐銀行戶口 ( 首次保費 )╱任何銀行戶口 (往後保費 )；或
• 支票

計劃摘要

保費供款年期╱ 
投保年齡 2

保費供款年期
躉繳保費：

2 年、3 年或 5 年

10 年

投保年齡 2

出生後 15 天至 75 歲 2 

出生後 15 天至 70 歲 2 

出生後 15 天至 65 歲 2 

年繳保費：

保單貨幣 美元

保單年期 終身

保額 最低 : 750,000 美元 ( 每份保單 )
( 如受保人是 18 歲 2 或以下 ( 以每名受保人計 ) 最高保額為 5,000,000 美元 )



7

簡介 計劃摘要 註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您可在投保時或在保單簽發後，選擇身故賠償支付選項。基於保單之條款，受益人將 
以下列其中一個形式收取身故賠償：

• 一筆過全數支付（若保單持有人沒有選擇任何身故賠償支付選項，身故賠償將以此 
 選項進行支付 )；或

• 分期付款形式（只適用於沒有任何權益轉讓的保單）。

分期付款將按照您所選擇的年期每年支付予受益人： 
• 10、20 或 30 年。剩餘的保障金額將留於本公司中，並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的 
 非保證利息累積，直到將所有保障金額支付予受益人為止。

• 任何時候，受益人無權更改保單持有人所設定的身故賠償支付選項。

• 如果受益人在分期領取身故賠償時死亡，則身故賠償的剩餘金額（或者，若受益人超過 
 一個，該部分應歸於該身故受益人的身故賠償剩餘金額）會於受益人身故時將 
 一次性支付予受益人的遺產。

• 保單持有人只能為所有受益人選擇一項身故賠償安排選項，並不可在受保人身故後 
 作出更改。

如保單持有人未有根據保單指定受益人，將不可選擇分期支付身故賠償。

淨現金價值 相等於在任何時候的保證現金價值加上特別獎賞 5（如有）扣除任何債項 6 之後的金額。

特別獎賞 5 特別獎賞（如有）是非保證的。任何潛在的特別獎賞金額將在宣派時由我們決定。

當您全數或部分退保或終止保單、或本保單失效，或當我們支付身故賠償時，我們將會派付 
特別獎賞（如有）。如您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部分保證現金價值及特別獎賞（如有）將 
被調撥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以積存生息。

我們將在相關的年結通知書上更新每個保單周年日的特別獎賞金額（如有）。保單年結 
通知書上所顯示的特別獎賞金額可能比之前所發出的保單年結通知書上所顯示的金額為
低或高。有關主要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主要風險－非保證利益」部分。

保證現金價值
保單期內任何時間的 
現金價值 

退保利益
如您在保單行使期內 
終止保單或部分保單， 
您將會獲得的金額

保證現金價值是指保單在保單期內所累積的現金價值。此計算是根據當時的保額及保單
附表所列明的現金價值。

退保利益相等於：
• 保證現金價值；
• 加上特別獎賞 5（如有）；
• 加上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 減去任何債項 6（如有）。

計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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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註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計劃摘要

部分退保  您可要求調減您的保單之保額從而部分退保。任何調減保額的申請需符合以下兩項最低 
 限額要求，而有關的限額由本公司不時釐定︰

 (i) 每次調減保額的最低金額；及
 (ii) 調減保額後之最低保額。

 如欲申請部分退保，您必須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提交書面指示。如我們批核有關的要求， 
 保單持有人將獲支付根據調減保額的部分所計算的淨現金價值。

 在調減保額後，您的保單的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 4 將按比例調低，並於計算保證現金價值、 
 特別獎賞 5（如有）及身故賠償時，根據保單條款作出相應調整。調減保額生效時，我們將 
 會向您簽發經修訂的保單文件。

 在部分退保後，退回金額可能包括我們根據調減保額的部分釐定及宣派的部分特別獎賞 5

（如有）。

保單價值管理權益 在本保單已生效 20 個保單年度或以上後，若沒有未償還的債項，而所有到期保費亦已繳付，
您將可申請行使此項權益以鎖定本計劃中的部分淨現金價值。您選擇鎖定的金額在行使
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是保證的，並會被調撥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以非保證息率積存
生息，而該息率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若申請行使此項權益，您必須以本公司指定的表格
提交書面指示。

行使此項權益需受下列兩項最低限額要求所限制，而有關的限額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及
調整，並不會提前通知保單持有人： 

(i) 每次調撥的淨現金價值；及
(ii) 此項權益行使後剩餘的保額。

在行使此項權益後，本保單的保額及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 4 將按比例調整和減少，在
計算保證現金價值、特別獎賞 5（如有）及身故賠償時，亦會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有關
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要求獲本公司批准，保單批註及經修訂的保單附表將會簽發
予保單持有人。此項權益一經行使，將不能取消、終止或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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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計劃摘要 註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 指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調撥入本保單下，按本公司具絕對酌情權不時釐定的非保證息率
積存生息，並減去所有已提取之金額。保單持有人可隨時以書面填妥並提交本公司指定 
的表格，以現金方式提取本保單下的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有）。

更改受保人 1 您可於第三個保單年度後或於保費繳付期內繳清所有保費後（以較後者為準），享有更改
受保人多達三次。更改受保人須提供可保證明及由本公司按受保人的承保條件而批核。

每次更改受保人時（更改須經本公司批核），保單均為受保人提供終身保障。不可異議 
條款亦將同時適用，重新計算有關年期。

任何因更改受保人而令新保額少於原來保額，保單持有人可支付額外保費以申請增加 
新受保人之保額至最多原來保額。任何此類要求均需受現行監管要求約束，並由本公司 
酌情決定。

第二保單持有人 在保單條款約束下，保單持有人可於任何時候為兒童保單指定一名第二保單持有人。 
此選項只適用於沒有任何權益轉讓的保單。

如第二保單持有人成為新保單持有人，第二保單持有人須於指定條件及受保單條款約束 
下，履行保單持有人的所有責任，並可行使保單持有人的所有權利。

有關詳盡條款、細則及除外事項，請參閱第二保單持有人的相應條款。

附加保障 額外意外死亡保障 3( 毋須另繳保費 )

有關詳盡完整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閱附加保障的相應條款。

本產品冊子所述內容只供參考之用，如需了解更多有關詳情，您應同時參閱保險計劃建議書及保單條款。

計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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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重要事項 註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滙瓏 環 球 壽險 計 劃是一 份具備 儲蓄成分的終身人壽 保 險 計 劃。部分 保 費將用作 支付 
保險及有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開立保單，售後服務及索償之費用。

如 您 對保單不滿 意，您有權 透 過 發出書面通 知 取 消 保單及取回所有 已繳 交的 保 費及
保費征費，但可能須經過市值調整（適用於躉繳保費保單）（見以下部分關於市值調整
之詳情）。如要取消，您必須於「冷靜期」內（即是為緊接人壽保險保單或冷靜期通知書
交付予保單持有人或保單持有人的指定代表之日起計的 21 個曆日的期間（以較早者為準）），
在該通知書上親筆簽署作實及退回保單（若已收取），並確保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 
公司設於香港九龍深旺道 1 號滙豐中心 1 座 18 樓的辦事處直接收到該通知書及本保單。

冷靜期結束後，若您在保單年期完結之前取消保單，預計的淨現金價值可能少於您已繳付的
保費總額。

冷靜期

在冷靜期內，躉繳保費保單會受市值調整所影響。市值調整指於本公司收到取消保單通知時 
躉繳保費之投資價值低於已付躉繳保費金額的差額（如有）。

躉繳保費保單之
市值調整

若受保人在簽發日期或保單復效生效日期或最後一次更改受保人 1 的生效日期（以較後者 
為準）起計一年內自殺身亡，無論自殺時神志是否清醒，我們須向保單持有人之保單支付的 
身故賠償，將只限於保單持有人自保單日期起已繳付給我們的保費金額，減去我們已向
受益人支付的任何金額。

若受保人由增大保額的日期起計一年內自殺身亡，無論自殺時神志是否清醒，於決定身故
賠償時，有關保額提升將視為無效，而因增加保額而繳付的額外保費將被退還。

自殺條款

您可申請保單貸款，惟貸款額（任何未償還的貸款）不得超過保證現金價值扣除任何債項 6 後
餘額的 90%。貸款息率由本公司釐定並有可能不時變動，本行將向您發出通知。

進行任何部分退保或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後，可能會減少本保單的保證現金價值及身故 
賠償。於保單部分退保後，本公司可按酌情權宣派調減保額部分中應佔的特別獎賞 5（如有），
而該金額（如有）將成為部分退保付款的部分支付金額，並須受有關要求約束。有關部分退保
的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條款。當保單貸款及應付利息超過保證現金價值時，保單將 
可能失效。

請留意，保單內任何債項 6 將由保單支付款項中扣減。本公司申索任何債項 6 均比保單持有人
或受益人或保單受讓人或其他人的任何申索優先。

保單貸款



11

簡介 重要事項 註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計劃摘要

本公司可不時要求您提供 關於您及您 保單的相關資料，以履行本公司及其他滙豐集團
成員對香港及外地之法律或監管機構及政府或稅務機關負有的某些責任。若您未有向
本公司提供其要求之資料或 您對滙豐集團成員帶來金融罪行風險，便會導致以下保單
條款列出的後果，包括本公司可能： 

• 作出所需行動讓本公司或滙豐集團成員符合其責任； 

• 未能向您提供新服務或繼續提供所有服務； 

• 被要求扣起原本應繳付予您或您的保單的款項或利益，並把該等款項或利益永久 
 支付予稅務機關；及

• 終止您的保單。

如 有任 何 利 益或 款項被扣起 及 ╱或保單被終止，您 從保單 獲 取 之 款項 加上 您在保單
終止前從保單 獲 取之 款項總額（如有）可能會 少於您已繳保 費之 總額。本公司建議您
就稅務責任及有關您保單的稅務狀況尋求獨立專業意見。

稅務申報及
金融罪行

我們有權於以下任何情況之下終止您的保單：

• 如果您未能在寬限期屆滿前繳付到期保費；

• 保單貸款加應付利息大於未減去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和未付之保費前的保證現金 
 價值；

• 若我們合理地認為繼續維持您的保單或與您的關係會使我們違反任何法律，或任何權力 
 機關可能對我們或集團成員採取行動或提出譴責；或

• 根據任何附加保障的條款終止您的保單。

有關終止條款的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

保單終止條款

規管保單的法律為百慕達法律。然而，如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提出任何爭議，則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的非專屬司法管轄權將適用。

適用法例

我們會給您 30 日的繳付保費寬限期。倘若您在寬限期完結時未能付款，而您的保單於 
有關未付保費之到期日前一天計算的保證現金價值減去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和未付之 
保費（如有）大於未付保費金額，我們將向您授予一筆自動保費貸款，以支付到期保費。有關 
貸款將按我們不時釐定的息率計息。如當時的保證現金價值減去任何未償還保單貸款、利息 
和未付之保費（如有）不足以支付到期保費，您的保單將會失效，而我們將向您支付於第一次未付
保費到期當天的任何淨現金價值。

漏繳保費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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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主要風險 註有關分紅保單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計算特別獎賞 5（如有）的分配並非保證，並會由本公司不時釐定。派發特別獎賞 5 與否 
以及特別獎賞 5 的金額多少，取決於本公司就保單資產之投資回報表現以及其他因素，包括
但不限於賠償、失效率、開支等及其長期表現之展望。主要風險因素進一步說明如下：

• 投資風險因素 - 保單資產的投資表現受息率水平、其前景展望（此將影響利息收入及資產 
 價值）、增長資產的價格波動及其他各種市場風險因素所影響，包括但不限於貨幣風險、 
 信貸息差及違約風險。

• 賠償因素 - 實際死亡率及發病率並不確定，以致實際的身故賠償或生活保障支付金額可能 
 較預期為高，從而影響產品的整體表現。

• 續保因素 - 實際退保率（全數或部分退保）、保單失效率及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行使率並 
 不確定，保單組合現時的表現及未來回報因而會受影響。

• 開支因素 - 已支出及被分配予此組保單的實際直接（如佣金、核保、開立保單及售後服務的 
 費用）及間接開支（如一般經營成本）可能較預期為高，從而影響產品的整體表現。

從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如適用）中賺取的利息是以非保證息率計算的，且本公司可能不時
調整該息率。

非保證利益

滙瓏環球乃一份由本公司簽發的保單，因此，您受本公司的信貸風險所影響。您支付的保費將
成為本公司資產的一部分，您對任何該等資產均沒有任何權利或擁有權。如追討賠償，您只可向
本公司追索。

信貸風險及 
無力償債風險

任何延誤或漏繳到期保費或會導致保單失效，您可收回的款額（如有）或會明顯少於您 
已繳付的保費。

延誤或漏繳到期
的保費之風險

如您在早期全數或部分退保，您可收回的款額或會明顯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退保之風險



13

簡介 主要風險 註有關分紅保單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我們期望您可以在整個保單年期持有保單。如您因任何非預期事件而需要流動資金，可以 
根據保單相關條款申請保單貸款或作全數或部分退保。但這樣可能導致保單失效或保單較 
原有之保單年期提早被終止，而可取回的款項（如有）可能會少於您已繳付的保費。

若您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保單的現金價值總和（用作計算保單的退保價值和身故賠償 
之用）在未來某個時間，可能會較您不行使此權益的情況較低或較高。

流動性風險

由於通貨膨脹的緣故，您需要考慮到將來的生活費很可能較今天的為高。因此，即使本公司
履行其所有合約義務，您或您所指定的受益人將來從本保單收到的實質金額可能較低。

通脹風險

您須承受匯率風險。如保險計劃的貨幣單位並非本地貨幣，或如您選擇以保單貨幣以外的 
其他貨幣支付保費或收取賠償額，您實際支付或收取的款額，將因應本公司不時釐定的保單
貨幣兌本地╱繳付保費貨幣的匯率而改變。匯率之波動會對款額構成影響，包括但不限於 
繳付保費、保費征費及支付的賠償額。

保單貨幣風險

倘若您的保單轉讓予貸款人（即受讓人）作為抵押品，您將會承受利率風險，該風險可能增加
償還貸款的成本和增加未能償還貸款的風險。一旦在相關轉讓或貸款協議或其他類似性質的
信貸協議下未能償還債務或償還貸款，受讓人可代表您行使保單退保的權利。您將可能因此
失去人壽保險保障及其他利益。

本公司將會先向受讓人支付身故賠償或其他賠償（除非該受讓人另行指示），然後將身故賠償
或其他賠償的任何餘額支付給保單持有人或受益人（視情況而定）。

您亦可能面臨保單資料及個人資料被交予受讓人的風險。

轉讓您的保單的
風險

主要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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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有關 

分紅保單 註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我們發出的分紅人壽保單提供保證及非保證利益。保證利益可包括身故賠償、保證現金價值及其他利益，視乎您所 
 選擇的保險計劃而定。非保證利益由保單紅利組成，讓保單持有人分享人壽保險業務的財務表現。

「滙瓏環球壽險計劃」的保單紅利（如有），將以下列方式派發：

 特別獎賞 5 是指於保單提早終止（例如因為身故、退保）或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時宣派。

 特別獎賞 5 的金額會視乎宣派前整段保單期的表現，以及當時的市場情況而不時改變，實際金額於派發時才能確定。

 有關詳情，請參閱本產品冊子內「計劃摘要」部分。

特別獎賞 5 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特別獎賞 5（如有）並非保證，特別獎賞 5 的金額多少及是否派發取決於包括但不限於下例因素： 

• 保單資產的投資回報表現； 
• 賠償、失效率及營運開支；及
• 對投資的長期表現的預期以及上述其他因素。

若長遠表現優於預期，特別獎賞 5 金額將會增加；若表現較預期低，則特別獎賞 5 金額將會減少。

有關主要風險因素的詳情，請參閱本小冊子內「主要風險－非保證利益」部分。

分紅保單有甚麼主要的優勢？ 
分紅保單相對其他形式的保單的主要特點在於您除了可獲保證利益外，亦可於投資表現優於支持保證利益所需
的表現時，獲取額外的特別獎賞 5。表現越佳，特別獎賞 5 會越多；反之，表現越差，特別獎賞 5 亦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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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有關 

分紅保單 註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建立共同承擔風險的機制
我們對您的分紅保單的表現有明確的利益，因為我們分紅業務的運作遵從您我共同承擔風險的原則，以合理地
平衡我們的利益。我們會就派發給您的特別獎賞 5 水平進行定期檢討。過往的實際表現及管理層對未來長期 
表現的預期，將與預期水平比較作出評估。倘若出現差異，我們將考慮透過調整特別獎賞 5 分配，與您分享或 
分擔盈虧。

保單紅利的理念

公平對待各組保單持有人
為確保保單持有人之間的公平性，我們將慎重考慮不同保單組別（例如：產品、產品更替、貨幣）的經驗（包括： 
投資表現），務求每組保單將獲得最能反映其保單表現的公平回報。為平衡您與我們之間的利益，我們已成立 
一個由專業團隊組成的專責委員會，負責就分紅保單的管理和特別獎賞 5 的釐定提供獨立意見。

長遠穩定的回報
在考慮調整特別獎賞 5 分配的時候，我們會致力採取平穩策略，以維持較穩定的回報，即代表我們只會因應 
一段期間內實際與預期表現出現顯著差幅，或管理層對長遠表現的預期有重大的改變，才會作出調整。

我們也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減低平穩策略的幅度，甚至完全停止採取穩定資產價值變化的平穩策略。我們將會為
保障其餘保單持有人的利益而採取上述行動。例如，當採取平穩策略時的獎賞金額較不採取平穩策略時的獎賞
金額為高時，我們可能會減低該策略的幅度。

投資政策及策略
我們採取的資產策略為： 

(i)  有助確保我們可兌現向您承諾的保證利益； 
(i i)  透過特別獎賞 5 提供具競爭力的長遠回報；及
(i i i)  維持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分紅保單的資產由固定收益及增長資產組成。固定收益資產主要包括由具有良好信貸質素（平均評級為 A 級或
以上）和長遠發展前景的企業機構發行之固定收益資產。我們亦會利用增長資產，包括股票類投資及另類投資 
工具如房地產、私募股權或對沖基金，以及結構性產品包括衍生工具，以提供更能反映長遠經濟增長的回報。

我們會將投資組合適當地分散投資在不同類型的資產，並投資在不同地域市場（主要是亞洲、美國及歐洲）、 
貨幣（主要是美元）及行業。這些資產按照我們可接受的風險水平，慎重地進行管理及監察。

有關分紅保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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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有關 

分紅保單 註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有關分紅保單

目標資產分配

積存息率
您可選擇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以調撥部分淨現金價值至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以積存生息（如適用）。

積存利息的息率並非保證的，我們會參 考下列因素作定期檢討： 

• 投資組合內固定收益資產的孳息率； 
• 當時的市況； 
• 對固定收益資產孳息率的展望；及
• 保單持有人選擇將該金額積存的時間及可能性。

我們可能會不時檢討及調整用以釐定特別獎賞 5（如有）及積存息率的政策。欲了解更多最新資料，請瀏覽 
本公司網站 w w w.hsbc .com.hk /zh - cn / insurance / in fo /。

此網站亦提供了背景資料以助您了解我們以往的紅利派發紀錄作為參 考。我們業務的過往表現或現時表現未必
是未來表現的指標。

25% - 45%增長資產

55% - 75%

長線目標分配比例 %

  固定收益資產 

資產種類

註：實際的分配比例可能會因市場波動而與上述範圍有些微偏差。

在決 定實際分配時，我們並會考慮（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因素： 

• 當時的市場情況及對未來市況的預期； 
• 保單的保證與非保證利益； 
• 保單的可接受的風險水平； 
• 在一段期間內，經通脹調整的預期經濟增長；及
• 保單的資產的投資表現。

在遵守我們的投資政策的前提下，實際資產配置可能會不時偏離上述長期目標分配比例。

就已行使保單價值管理權益的保單，組成其保單價值管理收益結餘的資產將會 10 0% 投資於固定收益資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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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註主要風險及 
不保事項計劃摘要 重要事項 主要風險

1 每名保單持有人可在保單下更改受保人多達三次。更改受保人只適用於第三個保單年度後或於保費繳付期內繳清所有保費後作出（以較後者 
 為準）。更改受保人須提供可保證明及由本公司按受保人的承保條件而批核。任何相關的申請將會按每個個案而審視，並由我們按不同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於潛在的賠償風險、更改保單年期、當前的經濟前景等；而酌情決定。保單的保額、保證現金價值、特別獎賞 5（如有）及身故賠償（如有） 
 將會因更改受保人而有所調整，而相關的調整或會較現時的數字為高或低。任何因更改受保人而令新保額少於原來保額，保單持有人可支付額外 
 保費以申請增加新受保人之保額至最多原來保額。任何此類要求均需受現行監管要求約束，並由本公司酌情決定。

2 受保年齡指受保人或保單持有人（視適用情況而定）在任何日期的下一個生日之年齡。

3 額外意外死亡保障將會於受保人年屆 80 歲 2 或支付有關賠償後或保單終止時（以較早者為準）終止。最高保障額將根據每張保單之核保決定而定。   
 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以及不保事項，請參閱附加保障之保單條款。

4 已繳基本計劃總保費是指截至受保人身故當日所有到期的保費總額（無論是否已實際繳付）。有關詳細條款及細則，請參閱保單條款。

5 特別獎賞（如有）的金額是非保證的，並按本公司的酌情權宣派。

6 債項指所有未償還的保單貸款，或按照本保單借取的自動保費貸款，加上該等貸款的任何累計利息及任何未繳付之保費或款項。

註

您可透過二維碼
瀏覽產品的相關網頁。

更多資料
策劃未來的理財方案，是人生的重要一步。我們樂意助您評估目前及未來的需要，讓您進一步了解「滙瓏環球壽險計劃」如何
助您實現個人目標。

歡迎蒞臨滙豐分行，以安排進行理財計劃評估。

瀏覽 www.hsbc.com.hk/insurance
親臨 任何一間滙豐分行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HSBC Life (International) Limited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我們」）是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 
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滙豐集團旗下從事承保業務的附屬公司之一。

香港特別行政區辦事處
香港九龍深旺道 1 號滙豐中心 1 座 18 樓
本公司獲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授權及受其監管，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保險業務。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滙豐」）乃根據 保險業條 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註冊為本公司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分銷人壽保險之保險代理機構。「滙瓏環球壽險計劃」為本公司之產品而非滙豐之產品，由本公司所承保並只擬在 
香港特別行政區透過滙豐銷售。

對於滙豐與您之間因銷售過程或處理有關交易而產生的合資格爭議（定義 見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的金融糾紛調解 
中心的職權範圍），滙豐須與您進行金融糾紛調解計劃程序；此外，有關涉及您上述保單條款及細則的任何糾紛， 
將直接由本公司與您共同解決。

本公司對本產品冊子所刊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任，並確認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盡其所知所信，本產品冊子並無遺漏
足以令其任何聲明具誤導成份的其他事實。本產品冊子所刊載之資料乃一摘要。有關詳盡的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您的保單。

2021 年 11 月

滙瓏環球壽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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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榮獲以下獎項：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刊發
Issued by HSBC Life（International）Limited（Incorporated in Bermuda with limited liability）


